有效佈道之鑰——
突破現代教會動員和方法的危機

林慈信著 黃崇護譯

導言

今日在北美的華人教會中，大部分都是始創於六十年代的，它們都是昔日學生福音工作盛行時代所結出的果子。一個小伙子，口袋中只有二十塊錢，以最低的學費進入州立大學念書，在大學餐館中洗濯碗碟賺取生活費，週末就開設查經班。不久，他的朋友信了主，成為基督徒，他們就成立「基督徒查經小組﹙CBSG﹚」或「華人基督教團契﹙CCF﹚」；其中有些傑出者，例如加拿大緬尼吐巴省的溫城英傑，日後發展成為絢爛的普世性事工；其他雖沒有如此矚目的成就，卻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那就是在美加建立的一家家華人教會。

七十年代是鞏固期，華人信徒從關注校園學生福音工作，轉向建立教會，尋找一處適合敬拜之所，物色牧者牧養年青的華人會眾，組織執事會，計劃發展預算，培訓主日學及團契師資，購地建堂等。到了八十年代，我們足可以引以為榮的，就是在北美有七百多家華人教會，都是享有豐富經濟、人力及靈力資源的群體。

八十年代，華人教會跨越教會之四壁，放眼普世差傳事工。除了心中不斷有負擔，要向中國大陸、歐洲、南美及東南亞的華人傳福音之外，超越文化的差傳事工也不斷引起大量華人信徒的關注；加上北美社會之多元化特性不斷增加，形成了真正的普世化社區，促使華人教會更深入地思想：如何以最有效及最快的方法領萬民歸主呢？

從建立教會，到佈道，以至普世差傳，我們已談了很多，且是令人興奮的；然而，這只是情況表面而已。

除這情況的表面外，我們還應深入探觀今日華人教會複雜的內在狀況。記得三十多年前，筆者第一次參加基督使者協會所舉辦的學生夏令會，那時我們採用的交通工具不是公共汽車就是乘順風車﹙今天仍有很多學生這樣作﹚；當到達會場後，我們就有許多工作要做——分配床褥，替入營者補購肥皂、牙刷等，營刊還未釘裝，津貼基金還未足夠……雖然如此，能夠與東岸各地的華人學生相聚，卻是件極興奮的事呢。

然而時至今日，我們乘坐飛機前往多倫多、華盛頓等地方參加冬令會，當抵步時，歡迎我們和敦促我們支付註冊費等的是一副電腦，然後被分配到有電腦化門鑰、有線電視﹙！﹚和名牌廁具的酒店內住宿；在備有專業音響和燈光設施的會議廳中，我們可以聽到年年巡迴在國際華人會議中演說的講員所傳遞的信息，又可在展覽廳中買到錄音帶等、然後帶著層層疊疊的宣傳品﹙正如教牧每天收到的大堆郵件一般﹚和數本所謂「好」書，跳上回航的飛機，飛返家園，在教會或團契聚會中報告有何收穫，最後，一切又回復日常的平靜了。

當廿一世紀來臨時，生命就顯得更多姿多彩了。然而和三、四十年前比較，我們是否已更成熟，更委身於基督，為福音事工而更甘於冒險呢？還是我們為了個人的舒適與利益而更近近計較呢？我們更像蛇而少像鴿子，，執著於個人權利而少願捨命呢？我真是有點懷疑……

還有第三個層面：悲觀的灰面。通常，華人教會或查經班的會議議程都是一大堆的重要、有用和熱門的課題，例如華人文化與福音的對話、朋輩輔導、如何在教會中組織差傳委員會、電腦與教會等。可是，佈道往往被摒諸於門外！我們寧願更多關注門徒訓練、研經，而不願多談佈道！我們說——而且經常這樣說——在未出外佈道，向上結果前，我們必須先裝備自己，往下札根。這是甚麼病癥呢？

我相信，在佈道的三個範疇上——宣講信息，人力動員和佈道動力——我們正要面對一個史無前例的危機。除非我們肯認真地探討現在可悲的景況，否則我們只會繼續留在昔日教會之睡夢中，高呼著「平安！平安！」而其實沒有平安！在以下所討論的十個範圍之中，筆者將探討其中的危機或問題，並提出可應用之《聖經》原則。

一. 藉悔改而鼓起見證之勇氣

讓我們以一個眾所週知的主題作為開始：生命中的罪。我們在福音事工上沒有果效，對普世宣教又缺乏動力，這是因為在我們生命的某處——無論是個人或是教會、團契——我們著實犯了罪！甚麼是罪呢？

﹙一﹚罪就是違背神的誡命，作了神所禁戒的事；

﹙二﹚罪就是未能達成神所冀望我們所作的事；

﹙三﹚罪就是沒有盡心盡意盡力地信靠神、愛神、並降服在祂之下；

﹙四﹚罪就是以神為兒戲的——滿以為命運在我們自己的手，以獨立的思考取代信靠的思考。

有趣的是，無論我們在何處找到罪，何處就必有破碎的關係。因為，一方面罪不單是從破碎關係中滋生出來，更甚的，它是由於我們對神存錯誤的態度，不順服祂在我們生命上的主權，結果就滋生出許多破裂的關係來。麥哥登﹙Gordon MacDonald﹚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你想知道你生命的光景，只要你看看你的車子﹙或房子﹚就可以了！是否井井有條呢？是否整齊清潔呢？這可能就是你內心的寫照呢？

問題就是，你如何應付罪：隱藏它，還是躲避它而不是面對面對付它？於是，我們發明各色各樣的新名詞來把教會內的罪瞞飾起來，以管理技巧上的術語來淡化這些問題，例如︰當牧師和長執不和時，我們就稱之為「在政策上未達成一致意見」或「溝通上有隔閡」；當夫婦不和諧及缺乏愛時，我們就稱之「不協調狀態」；當想作偽賬目瞞稅時，我們就稱之為「創新會計法」，諸如此類。我們總可以找到合適的代名詞來把罪隱藏起來！結果，我們所找出來的解決方法，都是代替品，毫不實用——且只會侵蝕我們屬靈的生命力！

我們若敢於稱罪為罪，我們才有盼望。若罪就是罪，我們就可得著神的饒恕，因為祂曾應許過，我們若認罪悔改，祂必赦免我們，潔淨我們，並賜我們更新的生命，可以重新再開始。祂的話是信實的。﹙不像我們的話﹚！

悔改是甚麼？它不是僅僅懼怕受罰或罪所導致的後果﹙如：懼怕因通姦之後而意外懷孕﹚，也不是單單行些善事以補償過失；悔改乃是︰

﹙一﹚認罪︰承認我們所作的，在神的眼中實在是錯的；

﹙二﹚悔罪：誠心地懊悔、痛悔及恨惡所犯的罪，懇求神的赦免，並以基督的血來潔淨；

﹙三﹚在這範圍上，及其他範圍上，重新向神獻身，立志順從祂。

悔改為何如此重要呢？因為耶穌在《約翰福音》中所應許的「活水江河」是從純潔的心中湧流出來的。何處有人在神面前把心靈敞開，何處就有心靈向世人敞開，有效佈道的關鍵就是在此！

若我們敢於在神面前承認自己的罪，我們就必敢於向普世宣教。

悔改後，我們還要作甚麼呢？若要保持在聖潔生活路上直奔，筆者相信有一個很有用的方法，就是願意委身於一小群基督徒，並願向他們負責任。負責任就是鑰匙！當然，為要建立這樣一個小組，我們必須互相信任對方能保守秘密，並彼此委身，互相建立，不把個人利益建立在別人的創傷和軟弱上。

二. 佈道是從感染而非從教導而來的

二十年前，我在紐約市中開創了一家教會。在第一年，我就施展出渾身解數：在行人隧道及公車總站派發宣傳單張，開放自己的住所並邀請別人來參加查經，刊登廣告，請求所有的基督徒朋友與我聯絡等，結果，雖然只有十五個人，仍毅然開始了崇拜聚會；一年之後增至二十五人。正當我把從神學院所學來的植堂方法悉數嘗試後，赫然地發現：我從沒受過佈道訓練！經過鑽研了數本最好的佈道神學及方法的書之後，我自己開了一個佈道訓練班，有十八個人參加了這個充實的課程。然而，情況並沒有絲毫的改變。

記得有一次去佛羅里達州的Fort Lauderdale探望支持我的眾教會，有一位長老會的牧師在下午四時來機場相接。他駕車把我送往一家醫院，探望一位患病的年長男士，向他表達其關懷之情。當天晚上，我認識了數十對攜同兒女的年青夫婦，他們大部份在三十多歲時﹙換言之，就是近期﹚信主。翌日早晨，這位牧師帶我到他的辦公室去，那裡有兩位女士正準備外出作佈道性探訪。他們溫習了數節經文和佈道大綱後，牧師便偕同我來到一幢新建成的住宅大廈前叩門，一位最近曾參加教會聚會的女士來啟門，我們就和她談話，那牧師與她分享福音，並鼓勵這位年輕主婦把生命獻給基督，然後我們以禱告結束這次談道。我的生命竟煥然不同！

終於，我依從許多朋友多年來給我的建議而行，就是參加三元福音倍進佈道法研習班，那研習班乃是在維珍尼亞州一家浸信會舉行。我們一群教牧在那裡相聚六天，該教會曾受訓練的平信徒，在晚間帶領我們進行福音探訪，在白天，那些平信徒教我們學習福音大綱和經文，編寫見證和接受測驗。回家時，我已躍躍欲試了！

作為一位牧者，這是頭一次有人真正牽著我的手，親自給我示範，教我怎樣佈道，並如何在教會中推行佈道計劃。雖然有些教會領袖反對，我仍是與四位受訓者一起開始了這個佈道計劃，每個人請了兩位肢體作禱告伴侶，就這樣做了十六個禮拜；半年之後，我們的小組已有七位成員。這樣的一年可說是福音爆炸年，是我六年牧養事奉中真正高峰。彷如傳電般，整個教會給奮興了起來：有人不斷地為受訓者禱告，弟兄姊妹很快便探訪新來賓，有人看見因著神的工作而使他自己的生命有了改變，好幾位真正認識了主，有些人縱然現在未想接受基督，但弟兄姊妹會和他們保持聯絡，許多人在教會裡談論有關佈道的事。

今日，我再也不會恐懼與人談福音了，乃是充滿喜樂地在溫哥華帶領了一位搭順風車者接受了基督；在馬利蘭州的波爾的摩爾﹙Baltimore﹚的機場內一位女士決意在佛羅里達州的俄蘭多﹙Orlando﹚新居安頓後，必定重返教會聚會﹙我把教會的地址和牧師名字告訴她﹚；一位成功的洛杉磯商人在其豪華住宅裡問我︰「人生的意義是甚麼？」這是我最喜歡回答的問題之一；一位中國餐館侍應前來問我是不是基督徒，然後向我傾訴他的個人需要，之後和我建立了友誼，還接受了基督，並且今日成了一華埠教會的會友。我並不是誇耀我的成就，乃是要表明主如何藉著基督徒，就是平信徒，作了何等大的事！他們就在我眼前親自示範，如何實際地分享福音和領人歸向基督。

我們需要留心看別人﹙包括機構，例如「三福」﹚，並謙卑地請求他們帶領我們一同出去，以身作則地教導我們，讓我們自己體會如何領人歸主的經驗。我要向學園傳道會道歉，因為我經常批評他們，還曾建立一套神學理論來支持我如此作；今日，當我回顧時，才明白我之所以批評他們，只因他們在佈道上極為奮進和有效之故，而我卻不是！

三. 堅信《聖經》是神所默示的

我長於五十年代香港的聖經學校，那時，有關神學、佈道、事奉的書極之稀少，英文書尚僅夠用，中文書更是缺乏。所以我像個小孩子般四週觀察，看見其他同學做上課筆記，頻頻閱讀《聖經》，不斷禱告，拚命背誦《聖經》，又經常出外做了許許多多的佈道工作。記得有一天午飯時間，我想找其中一位同學﹙那時他是我主日學的教師﹚，但他不在宿舍，卻原來在屋頂天臺，在烈日之下向神傾心吐意，又題名記念每一位主日學學生。這使我記起十二歲時，我們走到徙置區﹙政府為低薪者所建的樓房﹚裡，跑上七層樓頂的基督教天臺學校，樓梯的每一轉角處都有尿味和廢物的痕跡，在那裡，我們向衣衫襤褸的孩童講《聖經》故事和唱歌。因此，我人生的頭十四年就是這樣過了︰看著別人研讀《聖經》和出外佈道。

「日新月異，今非昔比。」唯一例外者，就是對「《聖經》是神拯救的大能」的信心卻沒有如前之強，正是因為對「《聖經》是神所默示的話」的信心被侵蝕了。今天，當我們用歷史法和批判法去研究聖經時代的背景時﹙當然這是極有助益的﹚，我們卻變得更為陳雜了。結果我們看見的，是一整群從神學院出來的青年教牧人員，他們不再能確認《聖經》是神默示的，是真實無誤的；他們雖能像「福音派」教牧般在今日的講臺上講道，但卻不相信《聖經》是神默示和無誤的了！

這一點為何對佈道事工如此重要呢？因為若果我們沒有無誤的《聖經》，我們就不可能有無誤的福音信息；我們得救是建基於《聖經》這默示書所記載的事實之上的啊！讓我們張眼看看︰今日有許多基督徒，他們曾幾何時是懷疑主義者，那麼他們如何作呢？有些基督徒送書給他們，那些書提出「鐵證待判」的事例。待誰的判呢？待他們的判！以他們獨立自主的思想來判決神的話是否真的！於是他們翻閱一切有力的證據，結果證明從歷史學、考古學的角度來看，《聖經》是可靠的，他們就接受了基督。三年之後，在一次研經會上，你赫然地發覺他們竟是不信三位一體的，又不信童女生子，他們覺得天堂和地獄不是實質存在的，只是一種思維狀況而已……許多《聖經》記載的神蹟可以用其他方法來給解釋的……原來，我們所教養出來的，竟是懷疑的一代，我們竟然還稱之為「福音派」！

在整個牧養的過程中，我們著實遺漏了一些東西，我們沒有訓練基督徒把其信心建立在無誤的《聖經》之上，以致他們沒有出外宣講上帝的話的信心。今天，我們活在一個沒有把握的世代中——人對明日的經濟、核戰、環境、人口爆炸、工作保障、婚姻等全沒有把握……他們渴望能聽到一個強而肯定的仁慈盼望之聲。然而，只有神所默示和完全真實的《聖經》才能發出如此強而有力的信息。

我們必須相信《聖經》是神所默示和無誤的話語，以致我們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四. 神拯救罪人—這是我們的信息

三年前，當「九七」問題引起香港基督徒熱切的關注時，某非基督教雜誌刊登了一篇匿名作者的攻擊福音派的文章，其中部份是批評我們福音派所信和所傳的，是一種「消費者的福音」。經過一番反省後，我覺得這批評不是完全錯誤的。老實說，到底我們在佈道上作了些甚麼呢？我們告訴別人，若他們信靠耶穌基督，神就為他們的人生定立一項奇妙的計劃，所以我們誠邀非基督徒來參加聚會，在這些聚會裡﹙通常在講道之前﹚，一位基督徒站起來作見證，述說神如何解決困難、垂聽禱告、賜下恩福、醫治疾病等。有些見證或許會較為感人，但無論如何，我們所傳講的福音總是：你若接受基督，就有許多好處等待你獲取！故此，我們這些福音信仰基督徒便生產許多東西應市，以讓所傳的福音能兌現。今天，基督教講座林林總總：「如何達致成功」、「如何推動工作」，也有基督徒健身韻律操與減肥班，基督徒推銷員推銷歐洲汽車、股票、債券等，更有基督徒舉辦假日旅行團﹙並有基督徒講員作東道主﹚前往各渡假觀光地點，我們奉主的名使自己富裕起來了。

我們所傳的，是個以人為中心的福音。人們渴求美好的生活，我們就投其所好，說：透過基督就可得著物質與情感的福氣；人們希望自立、中立、、客觀的判決，我們就向非基督化的自主論「投降」，設法給予他們證據。凡此種種—不論是物質感情的事，還是理性的事—我們都正走上妥協的道路：將以神為中心的福音，屈降在自主的人，就是罪人的面前；而福音中最重要的人物，不再是神，而是人了！福音是甚麼？是：神拯救罪人。

﹙一﹚神

是神施行拯救，祂是宇宙的主宰，不是福音的「提款機」啊！祂是主人，創造者、維持者和萬物的審判者，祂所要求的就是我們的忠心和順服—並且由於我們都犯了罪，祂更要求和盼望我們悔改歸信基督。我們所傳的神，是位慈悲的神，也是聖潔、公義和仁愛的神，我們需要認識祂的一切屬性，以致我們可以宣告一個更完整與豐盛的福音。

﹙二﹚罪人

我們是罪人，死在罪惡中，看不見屬靈的事。我們不是有些不適而需要一點醫治，也不是有點貧困而需要致富之道，更不是有點軟弱而需要朋友接納和透過同儕給予點點安全感。不！絕非如此單簡，我們是死的啊！不能自己來就基督！拉撒路在走到基督跟前之前，首先被耶穌救活過來。耶穌使拉撒路能行走之前，祂先使他活過來。所以，我們雖然死在我們的罪中，神本著在基督裡的豐盛慈愛，使我們在基督裡活過來，並使我們安坐在天上…我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甚至連信心也是神所賜的﹙參弗二1–10﹚。

﹙三﹚拯救

神真的要施行拯救。祂不是預備了救恩就算，而是透過基督的死拯救罪人。所以耶穌能向祂的羊應許︰誰也不能從祂的手或天父的手把他們奪去﹙參約十28、29﹚。我們所傳的是個大有能力的救恩的福音，不是得救的可能性。所以我們要邀請、催促，並命令人們悔改才對﹙結十八30–32；可一14、15﹚。

最後，，結論就是：在佈道中，神是中心和最重要的一位，祂計劃救恩，基督買贖我們，聖靈把救恩帶入我們的心中，這全是為了神自己的榮耀﹙參弗一3–14﹚。我們要傳的，就是這樣的福音！

我們若傳講以神為中心的福音，把人帶進基督裡，神必定使我們得尊榮。

五. 佈道是教會的任務

我曾經是聯校團契﹙Inter Varsity Fellowship﹚的擁躉及支持者，藉著該團契出版的書刊—司徒德﹙J.R.W.Stott﹚，巴刻﹙J.L.Packer﹚，薛華﹙F.Schaeffer﹚的著作—我愈來愈欣賞那偉大的教義：神絕對的主權；也愈來愈欣賞那既可幫助靈命成長、也可作佈道的工其：嚴謹的歸納查經法。透過爾班拿宣教大會，我愈來愈欣賞差傳事工是何等令人興奮，也是何等的迫切。聯校團契的三元目標宣言是：佈道、門徒訓練，及宣教。

我想，若細觀華人教會和查經小組的歷史，，並加以分析，你會發現，雖然或許並沒有任何人曾刻意借用聯校團契的目標宣言，但總的來說，他們的發展卻是沿著這同一路線走的。然而，這些雖是有價值的目標，但我覺得並不足夠。

現在聯校團契所繼承的這三個目標是不足夠的，因為她不是教會，她的目的﹙我相信﹚是要協助、裝備及挑戰教會向校園的學生傳福音，訓練他們作門徒，並差他們去宣教。這是極其需要的事工，然而，教會的事工應要比這更多一點，而且我們若要作成基督吩咐我們的每件事，我們整個北美華人福音群體，就得要一個更拓寬的宣教宣言了。

讓我以一更充分和完整的佈道圖畫來表明其不足之處，那就是甘雅各博士﹙Dr.James Kennedy﹚所定義的佈道過程。甘雅各博士是美國佛羅里達州洛達地爾堡珊瑚脊長老會的牧師，他堪稱為「佈道先生」，因為他所創立的佈道訓練法被全世界數十個國家的教會所採用，自我裝備，尋找失喪者。根據甘雅各所言，在整個個人佈道的過程中，有四個階段：

佈道第一階段的目標是：友誼

首先我們要得這人，就得要先認識他，找出他生活的一些背景及屬靈背景。我們先把自己、自己的見證，及教會介紹給他。我們要完成的最重要目標之一就是：要嬴得他對我們的信任，以致我們能夠把一些內心深處的私人的和屬靈的事與他分享。因此，友誼是第一階段的目標。

第二階段的目標是：了解福音

我們以藉恩典得永生的可能性引起他們的好奇時，便向他們講述福音。這時的目標是要有根有據地，肯定地把福音清楚地講述出來。全部對話只需二十分鐘；當然若遇到頑梗的人，我們就需要在第一階段中用更多時間來建立友誼，直至最後我們嬴得講述福音的權利。傳講了福音後，我們必須確定對方是否真的已了解明白。因此，了解福音就是第二階段的目標。

第三階段的目標是：把握救恩

請注意，「接受基督作個人救主」不是目標，乃是達至救恩確據的方法。在這階段中，我們要給予對方一個機會，讓他表達他是否願意接受神白白的禮物；我們要把委身基督的意義清楚，有力和肯定地向對方解釋，然後再次詢問他是否願意作出委身的決定；對方若是真誠地願意，並明白委身步驟的意義，我們就以禱告引導及幫助他接受那位從死裡復活的主耶穌進入他的生命。然後立刻告訴對方赦罪和永生確據的《聖經》基礎。把握救恩就是第三階段的目標。

第四階段的目標是：把新信徒引進基督的身體—就是地方教會

在這階段，我們開始安排造就約會，接觸基督裡的新生嬰孩，給予每日安靜主前的指引﹙祈禱及讀經﹚，在下一主日與他一起前往教會，並主動把他引進團契小組，上主日學，或參加新會友訓練班。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勾勒這冗長的大綱，就是要指出：若我們真的要有有效地佈道，我們必須以教會的模式來作。佈道的目標是：：友誼，了解福音，把握救恩及把人引進基督的身體，成為基督裡的活躍門徒。從另一方面來看，教會不應以「維持魚缸內的魚兒快樂優游」而自滿，乃是要作個得人的漁夫！根據教會的目的宣言，在分配活動、人力和財力時，教會應明顯地確定它是委身於佈道的。吳主光牧師在其討論佈道的書中有個卓越的例子：在香港的福音平安堂，每個團契都有個一年週而復始的佈道計劃，其中有一季是用來裝備信徒佈道的，跟著馬上就展開活躍佈道期，直至到高潮的佈道會為止，每個信徒都要接受傳福音的挑戰，然後第三階段就是要加強新信徒的門徒生命。我們若願意忠心地持之以恆如此作，神必定施恩！

佈道、門徒訓練及宣教並不足夠，教會增長必須是基督徒委身的一部份目標，我們必須委身於基督的身體—就是神定意要在質量上、數量上和恩賜上增長的身體。

教會事工的哲學及活動的分配，必須以佈道為優先。

六. 進到人群中

基督應許彼得作得人漁夫，然而我們發覺，今天在教會裡的，大都是熱帶魚缸的管家，他們付出人力、財力和房屋，竭力使魚缸裡的魚群愉快地生活；結果，「缸中娛魚」就成了教會理所當然的重要任務，而門徒訓練﹙培育基督徒靈命成長﹚就成了教會主要目標之一；然而，這不能代替佈道啊！

今日許多華人教會及查經小組，已經成為第一代新移民社群的社交及文化中心，這些新移民期望他們的下一代可與其他第一代的移民交往；我們成功地在市郊創立了一種中產、白領階層的華人新區，教會可以在市內唐人街舉行崇拜聚會，然而意識形態、節目及氣氛卻是市郊中產階級的。他們這樣把自己困在四面牆壁內，很容易完全與外界隔絕。這些市郊的教會若要生存下去，就必須向外伸展，設計一些活動﹙例如為年青人在週六早上開設華語班﹚吸引市民來。

我們若肯，華文學校可以成為有效佈道的場合；其實要得人，可說是條條大道通羅馬，只要想想：他們需要甚麼？他們的創傷是怎樣？我們可否不放棄傳播以神為中心的福音，仍能採用良伴的方式，認識他們，找出辦法幫助他們，以致更有效地把神絕對恩惠的福音告訴他們？

兩年前，一位經營華人電視臺的主內弟兄來找我，請我主持一個教英語的節目，我立時看出這個極大的良機，可以藉此服務社群，與華人社區領袖接觸；於是就開始了為電視臺及廣播電臺錄製英語的節目。結果，幾件奇怪的事發生了，首先，我認識了一些非基督徒的華人青年人，他們是一群在真實世界中生活、工作與搏鬥的人，例如：我學會如何聆聽那經常以粵語詛咒人的攝影師﹙其實這是他們生活的方式而已！﹚又認識了一些在華埠內方發節目冊子的商人，其中有些不大友善，許多對我充滿猜疑，幸而也有人支持我的工作。這些全都是華埠商業貿易世界中最現實的生活寫照！其次，由於開闢了這條進入社群的蹊徑，向華人餐館內的侍應員及收銀員談話就容易多了，因為我們有了共同的話題，當我所提供的服務正是他們所想所求時，建立友誼的門就大大給啟開了。此外，其他教會也受到激勵，紛紛在社區中成立英文班，異象就此不斷給延展開來。

這些都是多麼令人振奮的事啊！但可惜有一件事是例外的，我只是個單獨的個體，盡責服務社區是理所當然的，但像這樣的事，理應在很久前已有其他平信徒做了，華人教會中肯花時花力服務社區的平信徒在那裡呢？我們的教會位於市郊，成員學歷在大專以上，且屬於中層階級，應可有許多貢獻。我們已不再是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大陸上的小型教會，只能掙扎求生或常在宣教士唯命是從的情況下而存在，現在我們已被看作中產的教會﹙人們認為禮拜天上教堂是件奢侈的事，而基督教就是為那些能花得起的人而設的﹚，對那些藍領群眾，我們可有甚麼送贈給他們，和與他們分享，或告訴他們的呢？我們必須進到他們當中去！當然，我們同樣也要進到市郊中與我們一樣的中產華人群體和非華人的朋友當中去。

我們必須進到人群當中，並要學會以他們的言談與他們談話。例如，今日的華人喜歡講掌相、通靈、氣功等，福音對於靈界事物有何解說呢？耶穌是不是萬主之主、萬王之王呢？祂的名沒有權柄嗎？我們基督徒是否也相信鬼呢？是否懼怕牠們呢？我們需要以他們能明白的語言向他們宣告：我們相信神是絕對的、全能的。而且，華人教會若要突破中產階級的牆垣，就得學習藍領群眾的語言。華僑福音廣播中心嘗試以餐館及製衣廠工友的語言來製作卡式錄音帶，我們也當仿傚。

七。建立堅毅的人際關係

今天，我們聽了許多有關友誼佈道法的談論，為了能有效地佈道，我們必須與福音對象建立友誼，反正，福音就是我們與主的個人關係啊！

我們所居之地，正是個對親密而有意義、恆久而堅毅的友誼飢渴若狂的世界。在北美，與我們肩摩接踵的青年，就是離婚者的子子孫孫，他們的生活方式，已不再算是少數族類，在某些圈子中，甚至成了主體﹙大多數﹚；他們帶著破碎的心靈與生命經過我們身旁，他們極其需要與其他人建立友善的關係！

然而，有時我不禁懷疑：我們所傳的關係﹙基督與我們之間的﹚和我們所實際建立的關係﹙基督徒之間的﹚是否足以面對這一代的挑戰呢？更嚴謹點說：我懷疑我們所傳揚的與實踐的這等「關係」是否合乎《聖經》教導？！

談到關於我們與主的關係，在佈道信息中，我們通常都以極之摸不著邊際的方法來分享：我們與神的關係前曾破碎，現在已在基督裡復原過來。但，那是怎麼樣的關係呢？耶穌現在成為我們的「良朋」就是一切了嗎？祂只是給予我們福氣與恩惠嗎？我們沒有清楚交代，我們羞於談論神的怒氣﹙那是祂對罪惡的反應﹚，和耶穌在十架的代贖﹙那是滿足神公義的要求，止息祂的怒氣；這正是〔贖價〕或〔討…喜悅〕的意思﹚，並且不僅是我們與神復和，也是神與我們復和！我們不願提及義怒的神，只喜歡談及與之關係模糊的神。當心，切勿失去福音信息的中心！

至於我們基督徒之間的關係，週復週，年復年，我們到教會去，但彼此只維持極表面化的關係，吸收一些世俗的「人際」或「友誼」觀念。例如，我們都是平等的。由於生活在民主社會中，各人要尊重對方的權利，尤其是私隱權；於是，我們只談一些表面化的東西—學生間只談考試及成績，受薪階級的只談居住與交通的問題，為人父母的話題自不然圍繞兒女。我們絕少談及個別心靈的狀況，並假設理應「無條件地」要彼此「接納」，意思就是說，我們從不質詢任何人的任何事，每件事都是可愛和圓滿的，當有人離棄主時，我們就接納他們，並盡力去諒解他們，絕少肯按《聖經》的教導而行：教訓、督責、使人歸正和教導人學義﹙提後三16、17﹚

《聖經》所講的，是另一種關係：是一種堅毅而恆久的，因此是真誠而有意義的關係，它的名字就是「約」。神擁有完全的自由與絕對的主權，祂揀選特別的時空來到世界上，與祂的子民立約，向子民許下某些應許。在《舊約》，這約以這樣的形式出現：「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我要成為你的神，你要成為我的子民，愛我遵守我誡命的，我必向他們發慈愛，直到千代，破壞我誡命的，我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在《新約》中，約的應許卻以這樣形式出現：「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信福音。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要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這些都是強而有力的應許，是可以信靠的。我們的神是位立約的神，我們也應當效法祂，作守約的民，並繼續不斷地成為眾友人的立約者﹙允諾而信守﹚。我們應首先在家庭中和教會中學習實踐，二者均是學習建立一個守約生活方式的最佳「學校」或「實驗室」。要建立這樣的生活方式，只有一個途徑，就是委身在一個互相信任、彼此負責的基督徒小組。

八.把佈道重放人生之優序

我們的人生都有目標，也有優先次序﹙簡稱「優序」﹚，特別當別人挑戰我們服侍主或傳揚福音，而我們則以「我忙透了」來回敬時，這優序就顯而易見了。其實，我們每個人每天都有二十四小時，每週有一百六十八小時。問題就是：甚麼事情佔用了我們的時間呢？

今日，力爭求存是許多基督徒的頭號優序。大學生為了少交點學費以致能早日工作賺錢，就急於以三年半的時間完成四年的大學課程，其中許多為了英語能力及學習技巧而奮鬥，對他們而言，成績優異是絕對首要的。至於大學畢業的人，他們的頭號優序就是碩士綜合考試成功、研究得到突破及找到工作等。而那些剛進入社會的年青商業人士，就忙於爭取頭三年的工作經驗，申請進商業學院，攻讀優良的商管課程，踏上另一優差的階梯…我們都有目標和優序的！

為了要實實在在地推動自己，使佈道成為生活的部份，我相信我們需要努力把佈道放在優先位置。但這是為了甚麼呢？為甚麼要將我們寶貴的時間與精力獻給其他人呢？

要推動佈道的原因很多，例如我們通常聽到的：關注別人的靈魂，若不向別人作見證，他們必永死於地獄無疑﹙這實在是千真萬確的啊！﹚或許聽到另一個︰愛別人，我們應關心他們可憐的光景，不論這可憐光景是指其情感上、社交上、靈性上、或是乏指缺乏方向與目標的生命而言﹙請聽聽初信者的見證罷，他們經常談論這些話題的哩！﹚

讓我向您獻議兩個更高的推動力：

第一. 神的榮耀與忌邪；第二. 對基督命令的順服。我們的神是忌邪的神，祂不會將自己當得的榮耀給任何人，所以我們也要忌邪，熱誠地使神得著榮耀，還要向世界呼籲：「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呼！」﹙詩一001﹚佈道的目標就是：無論是男的、女的及孩童都要來敬拜主，且同歸於耶穌基督的主權下﹙弗一10﹚。這就是普世歷史的意義和目的，也就是我們生活真正的意義和目的。我們或許對此漠不關心，也不實行，但一個永遠不變的事實就是：我們生命的意義就是歸榮耀給神，並宣揚神的榮耀。

第二個推動我們佈道的推動力是順服。我們通常都不喜歡談論基督是我們的主，更不願提那發司號令要我們遵從的主，甚至常常美其名，說要遵從與否都是由我們自己作快擇。但其實這並不是抉不抉擇的事，因為無論我們喜不喜歡，耶穌事實上就是我們的主；祂要差遣我們，我們就要去，使萬民作祂的門徒，給他們施洗，並把祂吩咐我們的，都教導他們。

我相信，在誠實的敬拜和真誠的順服﹙完全的順服﹚中，我們將會找到我們所求所想的。或許我們所尋找的，就是自由所帶來的那份自重感及意義感，然而，只有「降服於神主權的管治和順服祂的命令」，才能給我們帶來這種自重感及意義感。

當我們把自己的生命委交給神的主權管治時，我們才能擬定目標和計劃，將祂的法度傳揚開去。神的旨意就是要教會—基督在地上的身體和祂現在的居所﹙弗一20–22﹚—在質和量上有增長。那麼我要如何才能將之推而廣之呢？

我們的優序應是：神的國和祂的義來管治全地。

九.佈道乃從門徒訓練開始

在我學會如何將「三元福音倍進佈道法」應用在教會後大約一年，我漸漸感覺到需要學習另一門技巧：如何跟進初信者，並怎樣訓練教會承擔這事工。於是我報名參加了門徒訓練研習班〔國際佈道協會，由黃忠牧師﹙Victor Wong﹚主領中文班〕，我所學的使我嚇了一跳，因為韓克斯牧師﹙Bill Hanks﹚開宗明義地說：「佈道是始於跟進！」不錯佈道不是跟進的開始，相反地，跟進才是佈道的開端。何解呢？

讓我來說明：許多基督徒活在教會內太久，以致與其他非基督徒差不多完全斷絕了接觸﹙牧者特別容易感覺這問題。因此，我在電臺能與許多非基督徒交往的經歷使我感到分外新鮮哩﹚。就拿查理來說罷，他是個初信者，在剛信主的頭數個月內，阿祖就親自教曉他基督徒生活的所有基本原則；於是查理就學會了如何禱告，如何讀經，如何經常背誦經文，如何向非基督徒朋友作見證﹙感謝神，他至今仍經常與他們來往哩！﹚，並且如何寫聽道筆記等。某一主日，陳執事看見查理所攜帶的聽道筆記簿，就問他說：「這是甚麼？」「啊，這是我屬靈的筆記簿。」這位初信青年神采飛揚地回答：「這是阿祖教我的；你看，這就是上週講道的筆記了；阿祖說每個基督徒都是這樣作的！」這位受人敬重的執事真是羞慚得無地自容，但卻又不能表露出來，只有回家，好好反思自己的靈性了…當我們跟進那些決志者和初信者時，教會內人人都像觸電般的奮興，因而得著「釋放」，活出佈道化的生活來！

今日教會有太多的活動，使信徒都疲於奔命，但在教導和訓練事工上﹙例如：如何為基督作見證﹚卻又如何呢？開始時，你對屬靈的事有飢渴慕義的心，若這樣一群的信徒願意一起學習如何過成長的基督徒生活﹙當然不把佈道摒諸門外﹚，神一定會賜福的。

教會有極多數的信徒，從來都沒曾跟任何資歷較深的信徒學習門徒訓練，換句話說，我們認識基督之後，就只有自我掙扎求存，自生自滅了。我們雖屬同一相交群體，聆聽同一講章，但卻沒有「良師」，也沒有「活現基督徒生活」的小組給我們借鏡；這是何等的悲劇！然而，耶穌卻花時間與門徒在一起﹙歷時三載﹚，以致門徒能繼續前進，放膽無懼地傳講福音，攪動了天下。你有否想過：今天坐在教會座位上沒經訓練的初信者，他們的潛能是何等大啊？

不錯，佈道就是始於對初信者的跟進！

十. 跨越第一代的佈道進路

在大多數的教會圈子裡，我們都慣於採用同一種佈道模式。情況就如以下一位基督徒的見證，我想是個相當普遍的例子：「我出生於一個非基督徒的家庭，在初中時就與基督教有多少接觸。到了大學二年級時，我被一位生活表裡一致的人所吸引，於是開始參加查經小組，並在一個退修會﹙或福音營﹚中決志接受基督，又把生命委交給主；對於在此之前所虛渡的二十年，我深感遺憾。」

這是認識主的途徑之一。所以佈道的目標不是單單領人以禱告接受基督，更是要他有得救的確據，並引導他融入基督的身體，成為一個使人作門徒的活躍基督徒。事實上。現代人認識基督的途徑是多元的，有些生於基督徒家庭，自小就已認識耶穌救恩的確據，他們的確據不是出於一個明確決志而來，乃是透過家庭及教會一貫教育的潛然默化成果。我想這是領人歸主的一個極之有效的方式。但可惜我們這班第一代歸主的人，卻往往傾向於忽視這種方式。當我們結婚生子，我們仍採用第一代式的進路來向我們的孩子傳福音，彷彿是從零開始似的；其實我們不是從零開始，因為神已給他開路之利，就是我們這個已蒙恩的家庭，問題是：我們如何運用家庭、教會和基督教學校與學院﹙或任何可能的地方﹚來訓練孩子貫徹始終地跟從基督呢？

佈道的當前急務是要讓初信者融入基督的身體，長遠的目標乃是教會在質和量的增長，而最終的目標卻是要使我們的社會和文化都基督化。我們活在一個西方文化中，它經歷了二千年的基督教影響後，已踏入一個野心勃勃和囂張的異教、反基督教的歷史階段中，我們的任務不再是使美國「福音化」，乃是將她「再次福音化」。對此，我們華人並不感到多大興趣，因我們中華民族仍在「前基督化期」；我們首先要做的，乃是要使全世界百分之十的華人﹙甚至百分之二十﹚成為基督徒，然後我們才能開始談論到福音對文化的實質影響；屆時，我們都要傾力於佈道和門徒訓練事工了。然而，在西方，這階段雖曾已達到，但可惜已告失落。

這對我們有何意義呢？我相信，若以歸主增長為即是目標，個人佈道是較具吸引力，但在基督化家庭中的教育卻不能講求吸引力的。我們想立時看見果效，希望教會座無虛設；然而，要建立有結實生命的基督徒卻不能一蹴即至，它需要時間、代價，及基督徒教師﹙包括主日學教師和基督教學校與學院的教師﹚的犧牲！我們當中許多人，就是這樣在中國及亞洲歸主的！然而，明白的基督徒教師在那裡呢？基督徒輔導員及社會工作者又在那裡呢？

我們今日失去的，就是一個能在家庭和學校中一代傳一代的基督教傳統。有了這個傳統，你才可以討論如何在社會中建立一些能為主作見證的制度；這些雖具較少的吸引力，但卻有更大、更長久的影響。要真誠順服基督的使命，就是要我們教導祂所命令的，我們就需要以《聖經》的世界觀和生命觀來教導這一代的人，然後，基督就將國交與父神，並要作萬物之主﹙參林前十五24–28﹚主啊；願你快來！
